
摘 要 

以刑罰作為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手段，不論在政策面或法律面都極具爭議性，特別是

因刑罰權屬於國家對內統治人民的特權，與國家主權息息相關，與智慧財產權法制全球

化，本有其內在的緊張關係。惟自「WTO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之後，

基於刑罰作為有效的執行智慧財產權保護手段，以及全球貿易對於防制智慧財產權侵害

的實際需求，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國際性協定或條約日漸要求會員國或簽約國制定刑罰條

款，以刑事手段制裁智慧財產權侵害行為。 

時勢推移，美國、日本、歐盟等已開發國家為保障自身的貿易利益，進一步推動「反

仿冒貿易公約」(ACTA)談判，目標係在國際間建立一致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執行規範，

其中最重要也最有爭議性的，即為擴大智慧財產權侵害行為的刑罰制裁範圍。另方面，

也透過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試圖影響貿易相對國的智慧財產權國內法規範，美國所主

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即強烈要求參加國納入 ACTA 的相關規

定，特別是刑罰條款。 

本文試圖透過 TRIPS 及 ACTA 對於違反智慧財產權的刑罰規定的脈絡分析，以及

目前 TPP所要求的刑罰權制裁範圍與WTO爭端解決小組在實際案件所建立的規範，尋

找可資遵循的標準，作為我國未來如需修正對於智慧財產權侵害行為刑罰範圍的參考。

更進一步，在進行 TPP或其他貿易談判時，我國如面對擴大刑事處罰範圍的要求，應有

如何的基本認識與戰略上的思考，盼能以本文作為討論的起點。 

 


